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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僱用高齡者補助計畫 

1. 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二月二十二日勞動發特字第1100500255號

公告訂定發布全文18點；並自即日生效 

2. 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七月十三日勞動發特字第11105106851號

公告修正發布全文18點；並自即日生效 

一、 勞動部（以下簡稱本部）為鼓勵雇主持續僱用高齡者，落實在職中高齡

者及高齡者穩定就業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五章繼續僱用之補助規

定，特訂定本計畫。 

二、 本計畫主辦機關為本部勞動力發展署（以下簡稱本署），其任務如下： 

(一) 本計畫之訂定、修正、解釋及公告事宜。 

(二) 本計畫之協調、督導及經費預算調控事宜。 

(三) 資訊管理系統之規劃、建置及管理事宜。 

(四) 執行績效之統計及分析事項。 

(五) 其他依本計畫應辦理事項。 

本計畫執行機關為本署所屬各分署（以下簡稱各分署），其任務如

下： 

(一) 受理申請、審查、核定、撤銷、廢止、計酬方式變更及通知雇主審

查結果等相關事宜。 

(二) 辦理查核、申訴受理、資料彙總、登錄及執行控管等相關事宜。 

(三) 辦理補助經費核撥或核銷事宜。 

(四) 辦理計畫推廣說明會、區域性行銷宣導等相關事宜。 

(五) 其他依本計畫應辦理事項。 

三、 本計畫補助之雇主，為就業保險投保單位之民營事業單位、團體或私立

學校。 

前項所稱團體，指依人民團體法或其他法令設立者。但不包括政治

團體及政黨。 

四、 雇主申請繼續僱用補助者，應符合下列資格條件： 

(一) 繼續僱用符合勞動基準法第五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受僱者，

達其所僱用符合該規定總人數之百分之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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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繼續僱用期間達六個月以上。 

(三) 繼續僱用期間之薪資不低於原有薪資。 

前項第一款所定繼續僱用之比率，依下列規定計算： 

(一) 計算期間：本計畫受理期間下一年度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 

(二) 計算方式：雇主繼續僱用於前款計算期間內，預估成就勞動基準法

第五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受僱者，除以該期間內預估成就該

規定之全部人數。 

(三) 前款計算，遇有小數點時，採無條件進位法，取整數計算。 

五、 各分署於每一年度九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止，受理下一年度雇主申請

本計畫。   

前點第二項第一款計算期間及前項受理期間，本署認有特殊情形

者，得另行公告。 

六、 第四點第一項第三款所稱原有薪資，指繼續僱用之高齡者，於雇主申請

本計畫前，連續僱用達三個月之平均薪資。 

雇主於繼續僱用期間有計薪方式變更情形，依下列標準核算原有薪

資；其核算後之數額低於基本工資者，以基本工資計算原有薪資： 

(一) 計薪方式由按月計酬變更為按時計酬或其他計酬方式者，以雇主申

請本計畫前三個月，該勞工之每月平均薪資除以二百四十小時計算

每小時原有薪資。 

(二) 計薪方式由按時計酬或前款以外其他計酬方式變更為按月計酬者，

以雇主申請本計畫前三個月，該勞工平均每月所得薪資計算每月原

有薪資。 

雇主於繼續僱用期間辦理前項計薪方式變更，每位高齡者以一次為

限，逾一次者不予受理。 

七、 雇主申請本計畫之補助，僱用勞工總人數應至少達三人以上，且所僱用

之勞工為雇主之配偶或三親等內親屬者，不計入人數計算。 

八、 雇主自申請本計畫之日起至繼續僱用補助期間期滿之日止，不得強制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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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僱用勞工退休、終止投保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或轉換其勞工

保險投保單位；違反者，該勞工不計入繼續僱用比率之人數計算，並自

事實發生日起停止核發雇主該勞工之繼續僱用補助。 

九、 雇主申請本計畫時，應檢附下列文件、資料，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提出

申請： 

(一) 申請書及繼續僱用計畫書（附件一）。 

(二) 依法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影本。 

(三) 最近一個月勞工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投保人數或其他足資證明

加保之證明文件。 

(四) 繼續僱用之高齡者最近三個月之薪資及出勤證明文件。 

(五) 其他經本署或各分署認定有必要提出之文件、資料。 

十、 雇主應於符合第四點第一項各款條件之日起九十日內，檢附下列文件、

資料，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請領繼續僱用補助： 

(一) 僱用證明文件。 

(二) 薪資證明文件。 

(三) 原核准函影本。 

(四) 領據（附件二）。 

(五) 請領繼續僱用補助清冊（附件三）。 

(六) 繼續僱用之高齡者請領補助期間之出勤證明文件。 

(七) 其他經本署或各分署認定有必要提出之文件、資料。 

十一、 雇主申請本計畫或請領繼續僱用補助應檢附之文件、資料不齊者，應

於各分署通知期間內補正；屆期未補正者，不予受理。 

十二、 本計畫補助金額及期間，依本辦法第二十二條規定辦理。 

繼續僱用之高齡者依勞動基準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等相關法令規

定請假，致雇主給付薪資低於本辦法第二十二條規定核發標準之情

形，依實際獲致薪資數額發給雇主繼續僱用補助。 

本辦法第二十二條補助期間之認定，自繼續僱用之高齡者年滿六

十五歲之翌日起算，一個月以三十日計算；僱用日數未達三十日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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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列計。 

十三、 同一營利事業統一編號或非營利扣繳編號之雇主，應將同一編號之僱

用人數合併計算，一次提出申請。 

十四、 同一高齡者於同一時期受僱於二位以上雇主，並均以本辦法第二十二

條第一項第二款方式約定給付薪資者，各雇主均得依規定申請本計畫

並請領繼續僱用補助。但各雇主申請本計畫及請領繼續僱用同一高齡

者之補助金額，合計不得超過本辦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各目規

定之最高金額。 

前項情形，各分署應按各雇主申請送達受理之時間，依序核發。 

十五、 本署、各分署或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為查核本計畫執行情形，得查對相

關文件、資料，雇主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雇主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署得優先查核： 

(一) 所申請繼續僱用之高齡者同時受僱於二位以上雇主。 

(二) 近三年獲繼續僱用補助人數累計達三十人。 

(三) 近三年曾違反本辦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雇主應建立補助案件檔案備查，並配合受訪查相關事項，其查核

結果列入賡續補助之參考。 

十六、 雇主自受僱高齡者繼續僱用補助之日起至繼續僱用補助期間期滿之日

止，有解僱、自願離職、申請退休等終止勞動契約情事，自該勞工勞

動契約終止日之次日起，不予核發繼續僱用補助。 

十七、 雇主於申請本計畫及請領繼續僱用補助期間，應為已領取勞工保險老

年給付或其他社會保險養老給付之繼續僱用高齡者，投保勞工職業災

害保險。 

十八、 雇主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各分署應依本辦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不

予核發補助；已發給者，經撤銷或廢止後，應限期命其返還： 

(一) 不實請領或溢領。 

(二) 執行內容與原核定計畫不符。 

(三) 未實質僱用高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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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規避、妨礙或拒絕本署、各分署或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查核。 

(五) 同一事由已領取政府機關相同性質之補助。 

(六) 違反本辦法規定。 

(七)其他違反相關勞動法令，情節重大。 

有前項第一款所定情事，各分署得依本辦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

定停止補助二年。 

 

 

 


